
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组建农业项目评审
专家库的通知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明溪县、清流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为规范农业项目评审工作，充分发挥专家在项目管理工作中的参谋作用，推进农业项目评审工作公开、公正、公平，根据《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评审管理办法>和<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专家库管理办法>的通知》，拟组建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评审专家库，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家库职能

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是指由三明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供项目评审组织科室（单位）从中抽选专家的人才资源库。受聘专家将具体承担农业相关项目的评审工作。专家库分种植业、畜牧业、农田建设、林业、农产品质量、农业农村生态资源环境、农业信息化、农业农村工程、区划规划、农业经济与土地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等专业领域。

二、专家入库条件

根据《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专家库管理办法》，受聘专家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中国法律和社会公德，无重大违法行为，无犯罪记录；

（二）身体健康，年龄在70周岁以内，能够承担项目评审工作；

（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四）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熟悉本专业、本行业的国家政策、行业标准规范、最新发展动态，能够独立出具评估评审报告或意见。

（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具备相关专业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达到同等专业水平；

2.具备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或达到同等专业水平，并在相应的技术岗位上工作5年及以上；

3.具备国家认定注册的中级及以上资质人员；

4.在相关领域有突出贡献并熟悉农业项目管理工作的其他专业人员。

（六）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专家任职条件。

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不得作为专家进入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专家库。

三、专家推荐程序
专家入选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专家库，采取本人自愿申请、单位审核推荐方式。申请入库专家根据《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专家库专业分类目录》（附件1），填写《三明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评审专家推荐表》（附件2）和《三明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评审专家推荐汇总表》（附件3），并提交专家个人身份证、相关学历证书、专业职称证书等复印件，推荐单位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专家要求、专家信息是否真实可靠进行审核，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市农业农村局（计财科）。请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局属各科（站）积极组织各有关单位推荐专家入库。

四、其他事项

加强我市农业项目专家库建设，事关推进农业项目评审公开民主透明，事关农业项目评审工作质效，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严格把关，认真推荐。并于10月25日前将《三明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评审专家推荐表》（附件2）和《三明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评审专家推荐汇总表》（附件3）盖章后报送市农业农村局（计财科），电子版同步发送至邮箱smnyjcw@163.com。
联系人：吴长源，联系电话：0598-8234016
联系地址：三明市三元区红岩新村37幢801室
附件：1.三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专家库专业分类目录

2.三明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评审专家推荐表
3.三明市农业农村局项目评审专家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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